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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危害人类罪等

国际罪行。 

● 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

仅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

《刑法》等多部法律法规，而且犯下

● 法轮功学员信仰、宣传法轮功

的行为属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 

思想自由的范畴，过程中不损及任何

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不涉及破坏社会

秩序，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完全符

合宪法规定，符合信仰自由的普世价

值，符合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是完

全的合法行为。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

巨额财富，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家

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多

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

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

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其它社会问

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

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 事实上这条法律早已堵死了所

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

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学

炼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违法，也没有

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教”。 

● 说法轮功是“邪教”，是出

自于 1999 年 10 月 26 日江泽民访问

法国跟《费加罗报》记者随口说的，

1999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人民日报》

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教》的评论

员文章。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评论

员没有立法权，都不是法律依据。 

● 自 1999 年 10 月以来，中共

一直引用《刑法》第 300 条“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和两个“司

法解释”来处理所谓的法轮功案件。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法轮功学

员是如何利用哪个组织的；到底是那

一条国家法律、哪一项行政法规的实

施被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又是如何破

坏的。所有这类案件中，都只有被告

这一个要件，而没有被侵犯的对象、

侵犯行为、侵犯行为的后果这三个要

件。这就如同指控某人杀人，却没有

被害人、找不到杀人的证据一样。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 x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控罪，不能成

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

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

但孰正、孰邪，不是由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

的范畴，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宪

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

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

轮功歪曲为 x 教去打击，荒唐可笑。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陆
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国
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田、
谢燕益、李和平。 

六十多年前对纳粹罪行

审判时，所有纳粹战犯辨

称：“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

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

行法律。”著名哲学家拉德•

布鲁赫论述：“凡是以背弃

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

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

是恶法，恶法非法也。”法

官们达成了共识：纳粹战犯

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

罪恶。最后纽伦堡审判将包

括集中营护士（上图）在内

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

明：那些残害人民的罪人，

无论当时多么飞扬跋扈，不

可一世，没有谁能够逃脱正

义的审判。现在越来越多的

正义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

员做无罪辩护，而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已经在

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被起诉。

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是

要被清算，今日的“功绩” 

就是明日的罪证。根据《公务员法》

第九章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也堵死了

执行违法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路。在

不久的将来，迫害必然会被终结，迫

害的元凶江泽民和周永康等人的罪

恶一定会被清算、也一定要清算，无

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定会

追究到底！十三年的反迫害壮举显示

出法轮功学员坚毅的信念：追究迫害

元凶、严办恶人！这不是说说而已的

口号、也不是政治诉求，这是让全世

界民众见证的善恶有报的天理！◇ 

 

 

图：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过对纳
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在对犹太人的
种族灭绝中所犯罪行的认定，于
1946 年对她们执行死刑。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很多人都参加了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办的 
法轮功学习班。据悉，中共高层特别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里人

人都读过《转法轮》这本书，几乎每个部委里都有人修炼法

轮功；《九评共产党》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五年后出版的，文

中用翔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无可辩驳地把中共的本质及

必然灭亡的命运揭露了出来。该书在中共上层的传播远远超

出普通民众的想象。因此，这两本书被世人称作是两部奇书。 

 

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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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此时身体不适，又恶心又吐

的，她姐姐让派出所警察给找医生。

派出所警察说让等一会，一直等到下

午三点多也没找来医生。  

这时新惠城区派出所所长回来

了，他跟家属们说：你们马上离开敖

汉旗，今天（一月十日）晚上就必须

得离开，明天不能再去敖汉旗公安局

了。家属们坚持不走，因为没见到被

非法关押的亲人，王志刚的妻子及家

属担心亲人王志刚遭受了酷刑折磨。

因为王志刚的妻子接到通知后第一次

到敖汉旗公安局要人时，得知王志刚

被迫害的极其严重，大夫、护士每天

被叫进看守所两次，估计已有生命危

险。当时敖汉旗公安局给家属一张所

谓拘留证。这次又被敖汉旗公安局要

了回去，说家属拿着也没有用，不知

在耍什么把戏。  

家属坚持要见被非法关押的亲

人，新惠城区派出所所长向家属们保

证说没酷刑逼供，要家属走。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家

住吉林省舒兰市的王志刚家属及包

文荣、包文菊家属一行六人，日夜兼

程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到达内蒙

古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探视并要求

释放被非法关押近二十天的亲人，遭

搪塞，一度被扣押，最后被迫回家。 

法轮功学员王志刚、包文荣、包文菊、

马晓光、王秀峰、贾彬及司机陈志勇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敖汉

旗乌兰乡黄花甸子村，遭到敖汉旗公

安局出动多辆警车，由恶警宫传兴带

领十几名便衣警察绑架并抢走大量

财物。恶警绑架的“理由”是他们帮

助村民安装卫星电视。随后以宫传兴

为首的一伙恶警、恶人挨家挨户骚扰

村民，追查大锅来源，强制拆锅，阻

止村民收看卫星电视节目，弄得百姓

不得安宁。  

目前王志刚、包文荣、包文菊等

均被非法拘禁在敖汉旗看守所遭受

迫害。据悉王志刚被迫害的极其严

重，胳膊、腿都被打断。  

家属正义要人，警察心虚说谎搪塞 

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得

知亲人被绑架后，曾多次去敖汉旗公

安局要求放人，都被无理挡回。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王志刚家

属及包文荣、包文菊家属六人日夜兼

程于一月十日早八点多到达内蒙古

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进楼后，一楼

保安人员问找谁？家属说：上五楼国

保大队。保安人员说：国保大队的人

都出去了没在家。家属没理睬他直接

去了五楼。五楼国保大队一个姓王的

（女）（可能叫王魏英，国保大队有

四个人，宫传兴、姓王的、姓马的、

姓梁的）说：宫传兴他们不在家。后

来又说他们出去搜查大锅去了，可能

二三天能回来。  

家属要求见人，王说见不了，说

了不算。家属说：不让见人，那绑架

过程中对我们亲人有没有刑讯逼

供？王说：没有刑讯逼供。家属说：

有没有录像？我们要看一看录像。姓

王的发怒了，大声说：“录像在一楼，

你们还要看录像？！我们对他们都非

常好，包文荣上厕所我们都帮她提裤

亲 人 被 绑 架  家 属 赴 内 蒙 要 人 一 度 被 扣 押
子。”  

家属们感觉到奇怪，然后反问

道：“你们没刑讯逼供，怎么自己

还不能提裤子了呢？”王沉默了一

会才说：“我们给她戴手铐子了”。

王又说：你们成天给我打电话，我

都换号了。然后王又惊慌地说：我

说不过你们，我得找个帮忙的。说

着拿起电话打给一个叫李队的说：

“李队，你忙吗？我这有点事你过

来一下，耽误不了你多大一会。”

连着打了两个电话。然后上来两个

穿便衣的人，二人说话的语气和态

度还比较好，说：“你们见不到人，

都回去吧。”  

王志刚、包文荣、包文菊家属 

被扣押 

家属们正在和两个穿便衣说话

时，这时国保大队长宫传兴走进办

公室来了，一进屋看到家属就大喊

道：“啊！你们来了这么多人，都

是谁家的什么人，都把身份证拿出

来，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了。”然

后就给新惠城区派出所打电话。这

时又上来二个穿警服的人跟家属说

不能见人。  

不一会的功夫，就上来了十多

个便衣，都是年轻的，二十多岁。

有一个是新惠城区派出所所长，一

进屋就叫家属们跟他去派出所，家

属们不去，想进一步说明情况。王

志刚的一个家属被十多个便衣从五

楼拽到楼下，强行塞进警车。  

王志刚、包文荣、包文菊的家

属们被强行带到了新惠城区派出

所，王志刚的一个家属被单独关一

个屋，说什么给他检查身体；其余

家属四人关一个屋。然后又一个一

个地叫出去单独到问询室问个人情

况，问完后让全部家属在一个屋子

里等。穿便衣的人轮流看着家属。

一家属问穿便衣的年轻人说：“你

多大了”？年轻人说：“二十岁”。

家属又问：“你干这工作多少年

了”？他说：“我的工作论天不论

年”，另一家属向其讲真相，劝善。

王志刚的妻子是带病前去敖汉

旗公安局要丈夫的（前一天还打着

 

 

 

政府干嘛害怕民众看新唐人

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新唐人是独

立敢言的中文媒体，其真实报道中

国局势以及当局对弱势群体和信

仰团体所作的人权侵犯等社会问

题。同时，中共害怕三退大潮通过

新唐人传到国内。（三退就是退出

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不是说中国现在人权是最佳时

期吗？那么，为什么连老百姓看个

电视的自由也没有？！安锅收看卫

星电视不违法，老百姓收看新唐人

节目更不违法。查查宪法就知道，

真正违法的是不法警察和恶人。奉

劝敖汉旗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宫

传兴等立即悬崖勒马，弃恶从善。

立即释放被非法拘禁的包文菊、包

文荣、王秀峰、王志刚、马晓光、

贾彬、陈志勇，返还被非法抢走的

全部物品。 

2011 年 10 月 19 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 Ku 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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